[bookmark: _GoBack]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25年推免考核实施细则
为确保我院2025年推免考核工作公平公正、科学规范，根据《沈阳药科大学2025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含直博生）章程》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各学科专业具体实际，特制定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推免考核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组织与管理
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和学院指导下，确定考核内容，评分标准、考核程序，遴选政治过硬、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品行端正、规则意识强、保密意识强的教师参与推免考核工作。
二、考核对象
已通过预推免资格审核的学生。
三、考核形式及内容
1.考核内容
	专业
	考核时间
	考核形式
	考核内容及要求（共100分）

	100705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055药学（05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研究方向）
	9月25日下午1:30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生科院楼S201
	1．请申请者采用PPT汇报以下内容（5分钟左右）（50分）：
1）用英语进行自我介绍，可包括科研经历，获奖及社会实践经历等；
2）用汉语汇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计划；
2．以互动问答形式考察申请人：综合素质；英语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考察申请人科研创新潜力。（50分）

	086000生物与医药（01制药工程）
	9月25日下午1:30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生科院楼S201
	1．请申请者采用PPT汇报以下内容（5分钟左右）（50分）：
1）用英语进行自我介绍，可包括科研经历，获奖及社会实践经历等；
2）用汉语汇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计划；
2．以互动问答形式考察申请人：综合素质；英语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考察申请人科研创新潜力。（50分）

	0710生物学
	9月25日下午1:30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生科院楼S201
	1．请申请者采用PPT汇报以下内容（5分钟左右）（50分）：
1）用英语进行自我介绍，可包括科研经历，获奖及社会实践经历等；
2）用汉语汇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计划；
2．以互动问答形式考察申请人：综合素质；英语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考察申请人科研创新潜力。（50分）

	100706药理学
1055药学（04药理学研究方向）
	9月25日下午1点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校本部新科研楼420
	1.请申请者采用PPT汇报以下内容（5-6分钟左右）（50分）：
1）用英语进行自我介绍，可包括兴趣爱好，获奖及社会实践经历等；
2）用英语汇报：科研经历；
3）用汉语汇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计划；
2．以问答形式考察申请人的综合素质；英语口语能力；对本学科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技能及前沿动态掌握与运用情况；考察申请人科研创新潜力，是否具备硕士培养潜质，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50分）

	1007Z4临床药学
1055药学（01临床药学研究方向）
	9月26日上午9点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校本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
	1.申请者准备 PPT汇报（5-6 分钟左右），包含英语个人介绍（1-2分钟），其余内容可自定，如大学期间的成绩和获奖、参与科研训练情况、参与临床实践或社会实践情况等等。（50分）
2.综合面试：通过问题回答，考察申请人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对本学科基础 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掌握情况、对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 了解情况、英语口语能力、科研潜力以及是否具备硕士培养潜质。（50分）


2.各专业联系方式
	学科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00705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055药学（05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研究方向）
	倪老师
	13840345054

	086000生物与医药（01制药工程）
	倪老师
	13840345054

	0710生物学
	王老师
	13516090973

	100706药理学
1055药学（04药理学研究方向）
	张老师
刘老师
	18341400120
15998399726

	1007Z4临床药学
1055药学（01临床药学研究方向）
	惠老师
	15040267868


四、考核监督和复议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考核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负责，并负责解释考生提出的质疑。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联系电话：024-43520900，邮箱：594290586@qq.com。
预推免咨询qq群：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生物与医药、生物学：586187220；药理学：368988916；临床药学：983590253（请参加我院本次预推免的考生加群，并备注“姓名”）。
学院网址：https://sls.syphu.edu.cn/ 。
五、本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归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